
芒市财政局关于收回2024年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

（芒财农〔2024〕172号）

勐戛镇、芒海镇、风平镇、中山乡、西山乡、三台山乡、五岔路乡人民政府，遮放农场社区管委会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收回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4〕133号）要求，现将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相关项目截至2024年12月27日不能支出的衔接资金予以收回230万元，确保全省衔接资金支出进度达标。并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本次资金统一从省级衔接资金（云财农〔2024〕121号、德财农〔2024〕101号、芒财农〔2024〕134号）中收回，因中央衔接资金不能支出导致省级衔接资金被收回的，将调整相应金额的中央衔接资金用于省级衔接资金项目。

二、本次收回资金230万元从中山乡福兴村边坡防护工程中收回，但是因该项目余额506535.63元不够收回，不足部分1793464.47元从其他项目收回并调整给中山乡福兴村边坡防护工程已支出部分。其中：属于项目结余的208926.04元全额收回，属于其他情形的，从中央衔接资金安排的项目芒财农〔2024〕4号）收回1313007元，芒财农〔2024〕80号收回76481.33元，从省级衔接资金安排的项目芒财农〔2024〕65号收回195050元，具体收回调整金额详见附件。被收回资金的各单位要引以为戒，加强项目监管，加快资金支出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避免今后不再被省级收回资金。

三、省级将对各地实际未完成调度中预计于12月31日前支出任务的金额，省级在分配2025年衔接资金时运用绩效结果进行奖惩。

     附件：芒市收回2024年12月27日不能支出衔接资金情况表

芒市财政局


2024年12月 31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